
貳、會議紀要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4年 3月 19日（星期三）上午 9時至 12時 30分 

二、地點：立法院群賢樓 101 會議室 

三、主席：葛召集委員如鈞 

四、出列席委員：林德福  林沛祥  鍾佳濱  陳培瑜  楊瓊瓔  王鴻薇   

林倩綺  翁曉玲  鄭正鈐  伍麗華 Saidhai‧Tahovecahe 

牛煦庭  王育敏  謝龍介  邱鎮軍  蔡易餘  柯志恩 

張雅琳  蘇清泉  林宜瑾  高金素梅  徐欣瑩  廖先翔 

許宇甄  賴士葆  葉元之  郭昱晴  林德福  劉書彬 

吳思瑤  羅明才  張啟楷 

五、應邀出列席人員 

(一)學者專家（依發言順序） 

謝志誠會長(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葉宗洸特聘教授(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林仁斌副教授(中國文化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邱碧英副秘書長(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高銘志教授(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林正原研究員(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尤史經鎮長(屏東縣恆春鎮) 

劉守仁秘書長(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蔡雅瀅專職律師(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李勁葦執行長(MomentX) 

徐光蓉常務理事(媽媽氣候行動聯盟) 

童子賢董事長(和碩聯合科技)(預錄影像方式) 

 (二)機關代表 

林廣宏主任秘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張嘉恒專門委員(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工程技術研究發展處 ) 

張欣副主任委員(核能安全委員會) 

李綺思組長(核能安全委員會綜合規劃組) 

高斌組長(核能安全委員會核安管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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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泉組長(核能安全委員會核物料管制組) 

高梓木院長(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 

陳君厚秘書長(中央研究院) 

陳于高主任(中央研究院永續科學中心) 

賴建信常務次長(經濟部) 

劉起孝副司長(經濟部國營事業管理司) 

夏峪泉代理組長(經濟部能源署) 

許永輝副總經理(台灣電力公司) 

汪南均參事(法務部) 

六、會議進行略要 

本次會議由葛召集委員如鈞擔任主席，首先說明討論提綱及舉辦

公聽會之緣由及目的，再依序介紹學者專家及列席人員後，核能安全

委員會張欣副主任委員、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林廣宏主任秘書、中

央研究院陳君厚秘書長、經濟部賴建信常務次長及法務部汪南均參事

依序提出說明，接著由學者專家及本院委員進行相關意見陳述及發言。

依序分別由林沛祥委員、翁曉玲委員、謝志誠會長、葉宗洸特聘教授、

張雅琳委員、蘇清泉委員、林仁斌副教授、邱碧英副秘書長、謝龍介

委員、柯志恩委員、高銘志教授、林正原研究員、許宇甄委員、郭昱

晴委員、尤史經鎮長、劉守仁秘書長、蔡雅瀅專職律師、李勁葦執行

長、徐光蓉常務理事、張啟楷委員及童子賢董事長等發言，並由核能

安全委員會張欣副主任委員說明及回應。會中計有 27 人次發言及林

宜瑾委員、林德福委員及范雲委員提出書面意見，經上述意見表達及

主席提出結論後，會議結束。 

七、主席結論： 

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58 條規定：「委員會應於公聽會終結後

十日內，依出席者所提供之正、反意見提出公聽會報告，送交本院全

體委員及出席者。」第 59 條規定：「公聽會報告作為審查該特定議案

之參考。」將本次公聽會所有發言意見及書面資料，綜合歸納，彙編

成冊，送交本院全體委員、與會專家、學者和相關機關供作審查議案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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